给排水管道、设备、设施相关标识设置说明
一、一般规定

1.1本标准适用于給排水管道、采暖管道、风管、岡冂及水泵设备等标识的制作.
1.2应在土建墻体及顶棚等施工完成后迸行.
1.3标识施エ前管道面漆施工貭量座已验收合格。
1.4使用自噴漆噴涂标识施工的，施工时应做好土建成品保护工作.

二、施工准备
2.1材料:自噴漆或不干胶纸、PVC板、尼龙扎帯等.
2.2エ具:剪刀、裁紙刀、钢板尺等.

三、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
3.1管道标识工艺
3.1.1工艺流程:
图样设计+模板制作或图样制作-位置确定及清理一喷涂或粘贴
3.1.2操作要点: (1)标识部位应选在宜观察部位。应设置在便于操作、观察的直线段上，避开管件等部位，成排管道标识应整齐一致。
(2)垂直管道宜标识在朝向通道侧管道轴线中心，成排管道以满足标识高度的直线段最短管道为基准，依次一致标识。
(3)水管道在标识时，水平管道轴线距地小于1.5m时，标识在管道正上方;在1.5m~2.0m时，标识在正视侧面;大于2. 0m时，标识在正下方或侧面。风管道在标识时，标识在正视侧面。
(4)标识内容应反映系统名称及编号、介质流向;标识形式包括颜色、色环、文字、箭头。
(5)标识所采用的颜色应根据管道面色确定，依照表3.1-1.

表3.1-1常用管遒标识颜色对照一览表

